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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資助非政府福利機構的採購程序 
 

 

引言

 

受資助非政府福利機構（以下簡稱福利機構）在提

供各項社會福利服務時，經常需要採購各種物品及

服務，例如傢俬及器材、電腦及辦公室文具、安老

院住客的食物、中心翻新工程、清潔或運輸服務等。

採用一個完善的採購制度對福利機構非常重要，因

為它可以確保公開、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採購方式，

所購的物品和服務物有所值，並可減少舞弊的機會。 

福利機構應確保其採購制度有足夠的監察和制衡，

以防止舞弊或貪污，及提高使用公帑的問責性。 

《防貪錦囊》旨在向福利機構提供一套採購方面的

優良辦事方法。在進行採購時，福利機構也應遵守

社會福利署及政府獎券基金不時發出的指示及指

引。 

倘若規模較小的福利機構在採用部份優良辦事方法

時遇到困難，可以聯絡廉政公署的私營機構顧問組

（電話 2526 6363），該組會向個別機構建議切合其

需要的工作程序（請同時參閱第 8頁「查詢」一節）。 

 

 

基本原則 

 

完善的採購制度應包括下列各項管控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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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應由不同職員適當地分擔不同職責（例如：在可

行範圍內，應委派不同職員負責編訂所需物品或

服務的要求、物色供應商、發訂單、收訖物品及

核證付款收據等各項工作）。 

 

 

• 設有適當的授權制度，獲授權人員可以處理不超

越其財務上限的採購項目。 

 

 

• 就如何選擇適當的採購方式發出指示或指引，例

如高價值的項目採用公開或局限性投標、低價值

的項目可以採用書面或口頭報價等。 

 

 

• 註明可以豁免指定採購方法的情況（如採購一些

急需的物品或服務）；所有豁免個案必須由獲授

權的高級人員核准或確認。 

認可供應商

名單 

 

編訂一份常用物品及服務的認可供應商名單，有助

福利機構確保以公平、公開的方式邀請合資格的供

應商投標或報價，亦可節省每次採購時才物色供應

商所需的時間。機構在編訂及備存認可供應商名單

時，應考慮下列各點： 

 

 

• 清楚訂明將供應商加入名單的準則，以確保這些

供應商能以具競爭力的價格提供合乎標準的物

品或服務。未能達致有關準則或服務表現欠佳的

供應商，應從名單上刪除。 

 

 

• 倘若只邀請名單上部份供應商投標或報價，必須

註明挑選方法（如輪流發出邀請），以示公平。 

 

 

• 定期檢討名單上的供應商應否保留，包括考核它

們的表現紀錄，以及當被邀請投標或報價時有否

回應。若有其他供應商符合資格，亦應納入認可

名單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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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認可供應商名單應盡量由一組專責人員或一名

高級職員，在考慮足夠理據後予以批核。 

小額現金 

採購 

 

定額備用帳戶內的現金，只可用於採購低價值的物

品，並須根據經由授權人員核實的發票或單據付款。 

報價 

 

書面或口頭報價適用於須以具競爭性方式採購的物

品或服務，而採購的價值並不高達須要投標的程

序。下列多項措施有助減少在報價過程中出現舞弊

的機會： 

 

 

• 訂明可以書面或口頭報價進行採購的條件。 

 

 

• 註明須被邀請報價供應商的最低數目。 

 

 

• 所有口頭報價資料均須書面確認或清楚記錄。 

 

 

• 監督人員應對接獲的報價單進行覆核。 

 

 

• 設有足夠的保安措施，以防止有人洩露或竄改報

價單資料，例如將收到的報價單盡快鎖好，若以

傳真機接收報價單，應將傳真機放置於負責保存

報價單的職員附近，而且機構的其他職員不可隨

便進入該範圍。 

 

 

• 若以電子郵件接收口頭報價，應以一部設有足夠

保安措施的特定電腦處理，該部電腦亦只可以供

獲授權的職員使用。 

 

 

• 為防止有人將訂單分拆以迴避既定的採購程

序，應註明可重覆採購相同物品的最短相隔時

限。監督人員亦應隨時覆核個案，確保沒有違規

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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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標 

 

採購價值較高的物品及服務，應以招標方式進行。

下列各項管控措施，有助確保招標過程符合公開、

公平和具競爭性的選拔原則： 

 

 

• 訂明可以豁免招標程序的條件（如採購急需物品

或服務，或只有單一供應商提供有關物品或服

務），而有關豁免個案，應連同書面理據提交指

定授權人員審批。 

 

 

• 應在招標文件內忠告投標者，切勿就投標合約事

宜向福利機構的職員，或其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提

供任何利益。 

 

 

• 在招標文件中列明所需物品或服務的詳情，以及

評估標書的主要準則。 

 

 

• 標書應投入雙重上鎖的投標箱，鑰匙須分別由不

同的職員保管。 

 

 

• 標書應由開標小組負責開啟，而小組應包括最少

兩名屬於有關機構的職員。 

 

 

• 要求供應商遞交一式兩份的標書，正本交由標書

評核小組評審，而副本則交由獨立的專責職員保

管。 

 

 

• 不應接受在限期後才遞交的標書。 

 

 

• 盡速在開標後將所有投標者的資料和標價記錄

下來。 

 

 

• 若投標者曾在標書上作出修訂，應由開標小組登

記及加簽，以防止有人在開標後擅作竄改。 

 

 

• 倘若最低價而符合條件的標書沒有被接納，應以

書面記錄不接納的理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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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若標價並非選拔投標者的唯一考慮因素，應按既

定準則評審標書，並最好成立標書評核小組進行

有關工作。 

 

 

• 獲推薦的供應商應由機構的管理委員會或委任

的投標委員會審批。 

 

 

• 將投標結果通知所有落選的投標者。 

 

 

• 按要求向落選者透露中標者的名稱及標價，以加

強透明度。 

 

 

• 若需要在開標後進行議價（例如在只邀請一個供

應商投標的情況），應在取得機構管理委員會或

投標委員會的批准後，由最少兩名職員負責進行

有關商議，並記錄在案。 

定期合約 

供應商 

 

如需經常或重覆採購某種物品或服務（例如米、凍

肉等），福利機構可考慮採用定期合約供應商，以

節省每次索取報價的時間和資源，及防止故意優待

某一供應商。 

收貨及付款

程序 

 

為防止舞弊行為（例如隱瞞少收的物品），應在收

貨及付款過程中採取下列措施： 

 

 

• 檢查及點算送來的物品（或在有需要時進行測

試），包括將物品與購貨訂單及送貨單互相核

對。為防止違規情況，監督人員應隨時查驗送來

物品的品質和數量。 

 

 

• 由專責職員核實已驗收的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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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要求供應商於送貨時或其後盡快發出帳單或發

票，供辦理付款程序。負責職員應覆核這些帳單

或發票。 

 

 

• 在指定限期內，根據已核實的發票、帳單、收據

或索款申請，支付物品或服務的款項，以避免不

必要的延誤。 

 

 

• 支票須由最少兩名人士簽署，並不可超越他們獲

授權的財務上限。 

 

 

• 應定期向福利機構的管理委員會或主管提交各

項採購的付款報告，若發現當中有任何誤差，應

立即把有關情況和調查結果通知管理委員會或

主管。 

服務合約的

管理 

 

如需聘用承辦商提供服務（例如清潔服務），必須

設立機制監察其工作表現，以防有職員串同承辦商

隱瞞不合標準的服務。福利機構管理層可參照下列

各項措施，以便對承辦商的服務水準進行密切監察： 

 

 

• 合約條款應清楚列明各項服務的規定，例如所要

求的服務質素或水平、收費詳情、更改合約條款

的安排及任何相關費用調整的條文、因違約或服

務質素差劣所導致的懲罰等。此外，合約條款內

亦應加入誠信規定，提醒承辦商及其僱員，如他

們在合約事務上觸犯與賄賂有關的罪行，則福利

機構可中止其合約。 

 

 

• 設立巡查制度檢查所提供服務的水準。 

 

 

• 定期與承辦商舉行會議，商討解決問題的方法和

檢討服務表現。 

 

 

• 制定評核制度，以評核和監察承辦商的工作表

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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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如承辦商表現欠佳，福利機構管理層應採取適當

的懲罰措施（如發出口頭或書面警告、申索賠償

或安排提早解約）。 

集中處理 

採購工作 

 

福利機構如需要購置大量常用物品供轄下多個中心

使用，可考慮由總部統籌，進行大批購買，以加強

內部管控和享有大批購買的折扣優惠。 

購買食物 

 

提供膳食服務的福利機構，需每天為服務使用者購

買食物。各福利機構的食物採購程序各有不同，主

要視乎中心的服務使用者人數或由同一資助機構經

營的中心數目；不過，各福利機構均須設立適當的

監察制度，以確保食物的購入價具競爭性，而食物

的品質和數量亦合乎規定。有鑑於此，中心負責人

或獲授權職員應每隔一段適當時間，便突擊抽查所

購買食物的質量和比較同類食品的市價，以防有違

規情況出現。 

收集有關 

物品及服務

質素的意見 

 

福利機構應鼓勵職員就機構採用的物品及服務的質

素，隨時向一名指定人員提出意見，這些意見有助

機構管理層盡早關注任何有問題的供應商或承辦

商，以便採取適當行動。 

利益衝突 

 

利益衝突乃指福利機構的利益，與任何管理委員會

成員或機構職員的財務或個人利益有所衝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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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委員會成員或福利機構職員，在與供應商或承

辦商進行公事往來時，如果確實或被認為涉及利益

衝突，則可能會被指偏私、濫權或貪污。因此，有

關人員應盡量避免涉及利益衝突；若此情況不能避

免，便應申報利益，由管理階層決定有關人員應否

繼續參與該項採購工作。有效的利益申報制度應具

備下列條件： 

 

 

• 福利機構須制定有關利益衝突的規則，並每年向

管理委員會成員和機構職員傳閱一次。 

 

 

• 所有有份參與物色、審核或甄選供應商或承辦商

的管理委員會成員或福利機構職員，必須申報與

任何供應商或承辦商可能產生的利益衝突，並在

必要時停止參與有關的審核或決策程序。 

 

 

• 負責訂貨、點收貨物或監管承辦商工作表現的福

利機構職員，亦應申報任何可能發生的利益衝

突。 

 

 

• 應以書面形式申報利益衝突，或把有關的申報記

錄在會議記錄中。 

 

 

• 管理委員會成員或福利機構職員一旦申報涉及

利益衝突情況，便應停止參與一切有關事務，或

由委員會或高層人員予以密切監察，以確保處事

公正。 

 

 

• 利益衝突指引應列載實例，以協助管理委員會成

員或福利機構職員作出申報或避免利益衝突。以

下是採購事務方面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例子： 

 

 

 一名有份參與甄選供應商或承辦商的管理

委員會成員或福利機構職員，是其中一個候

選供應商或承辦商的家屬、親戚或私交好

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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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名管理委員會成員或福利機構職員，在一

家獲考慮為機構提供貨品或服務的公司中

有財務利益。 

 

 

 一名管理委員會成員或福利機構職員，經常

接受機構的供應商或承辦商提供奢華或頻

密的款待，或昂貴的禮物。 

發出指引 

 

福利機構應制定手冊，頒布有關採購工作的政策、

指引和程序，並定期作出修訂，以確保一致的辦事

方法。任何不遵照指引內容的做法均須予以解釋，

並由管理層批准。 

 

 

福利機構應考慮以手冊形式發出防貪指引，並附以

有關利益衝突和接受利益的規定，以防職員誤犯《防

止賄賂條例》。至於規模較小的福利機構，則可以

通告形式公布有關規定。 

查詢 

 

福利機構如對採購程序方面的防貪措施感興趣，或

希望進一步徵詢有關意見，歡迎致電廉政公署私營

機構顧問組熱線 2526 6363。該組定會向個別機構提

供切合其需要的建議，所有資料，絕對保密。私營

機構顧問組承諾於兩個工作天內就查詢作出回應。 

 

 


